附件1：
 
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普通高校学生
在籍学习证明（样本）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                 ，系我校    级在校生。现就读于                
          系          专业，学制     年（本科/专科）。
   特此证明。
 
 
 
                    学校（学籍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江苏省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过渡办法
 
江苏省定于2014年下半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工作。为实现省考和国考政策的顺利衔接，特制定如下过渡办法。
一、过渡期从2014年起至2016年年底。
二、2015年及以前参加过我省自行组织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全省统一考试（含补考）取得两门课程成绩合格，成绩有效期至2016年12月。
三、过渡期内，教师资格申请人为我省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免考对象，以及已取得我省统一组织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考试双科合格证且仍在有效期内的申请人，可以不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直接报名参加当地认定机构单独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测试合格、规定材料齐全的可以申请认定相应教师资格。
四、2016年起，我省不再单独组织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笔试，只有一门合格证在有效期内的人员，需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取得全部考试合格证明后方可申请认定相应教师资格。
五、按过渡条件认定教师资格的申请人，如申请学科与所学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仍须提供拟申请学科江苏省自学考试本科段2门主干课程的考试合格证书，才可以认定相应教师资格。但取得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则不再需要提供自学考试合格证书。
六、在我省或在其他试点省份报名参加全国教师资格笔试合格的考生，只能申请参加全国教师资格面试，不能申请参加过渡期内各地认定机构单独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七、2017年起，除2014年及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生、全日制教育硕士可以直接申请认定相应学段、学科的教师资格外，其他人员（包括所学专业与申请学科不对应的2014年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生、全日制教育硕士）在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均应通过国家教师资格全部考试项目（笔试和面试），并提供有效的考试合格证明。
